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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１９０１－１９１５)
教学论教材研究概述

肖 菊 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内新式学堂及师范学校教学之需,赫尔巴特教学论教材经由日本传入中

国.国人在译介教材的过程中,全面模仿赫尔巴特教学论教材体系的结构和内容来编写本国教学论教材,主

要表现为教材数量上的“繁荣”和教材类型的“多样性”.该时期我国教学论教材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受赫尔

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影响;重教材、教法,缺乏对课程的关注;学科教学论初现及初步确定近代教学论学科

发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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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７年,德国人爱弥尔郝斯耐克特(EmillHausknecht)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任教育学

讲师,宣传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１].１８９９年,日本文科大学设教育学科,培养了一批日本赫尔巴特

学派的宣传者,如谷本富、汤原元一、稻垣末松、山口小太郎、汤本武比古等,这些学者对赫尔巴特教

学论教材进行译介与编写,直接宣传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形式教学法”.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日本进

入“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全盛时期”[２].１９０１年,恰是清末实施“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之际.“新

政”的实施使国内新式学堂数量激增.为解决新式学堂教师之需,清政府一面通过国内高等学堂培

养教师,另一最快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派人去日本学速成师范.“师范生宜赴东(日本)学习.师范生

者不惟能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现与日

本文部商酌办法,若派人往学速成者八个月可毕,回华后令其教师范生四个月可毕.”[３]在派遣日本

速成师范生的同时,清政府从日本聘请教师来国内各级各类学校任教.据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

“初办师范时期,许多新学堂均请日本教师讲授,教育部门各科,包括教授法,亦多由日籍教师担任

而日本通行的也只有五段法.”[４]１９０２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要求“各校通行班级授课制,

采用一律的教科书、一律的五段教授法”[５]４３２.１９０６年４月,学部颁布«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

凡例»,“凡本部教科书未出版以前,均采用各家著述,先行审定,以备各学堂之用因初等小学尤

为急用,故先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高等以后续出.”[５]３７这次审定的教科书中关于教授法的有“教授

法、教授法原理、普通各科教授法、小学各科教授法、小学统合新教授法、单级小学教授管理法

等”[５]３９Ｇ４０.１９０９年,清政府派俞子夷、周维城、杨保恒三人去日本考察小学单级和复式教授法,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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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掀起一股学习日本小学教授法及编写教授法教材的热潮.１９１０年,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

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及凡例»,这次公布的暂用书目共８４种,其中包括«新教育学»«各科

教授法»等教科书.１９１２年,民国教育部(下同)颁布«审定教科书暂行章程»和«各省图书审查会章

程»,规定各级学校所用教科书须经教育部审定,审定有效期为六年.是年１０月３日,教育部通告

小学教科书编纂办法,“按日本文部省所编小学校课本,列有秋季始业一种,于学校教授,极为便利,

今仿其意.凡已经审定之小学教科书,照签修改以上各书,仍须送部审查核准”[５]４７７Ｇ４７８.１９１４
年,教育部修正教科书审查规程,停止各省图书审查委员会,并另设教科书编纂处以及教科书编纂

纲要审查会和教授要目编纂会,整饬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关于审查修身、国文、教育等教科书应

遵守的方针.１９１５年,小学各学科教授法受到教育部重视,“教育部以近来各省小学,其教授法多

不合宜,特规定小学教授之大要如下:修身科宜注意于级训而施实践之方法;国文科宜注意读法及

姿势体操科宜注意于生理.”[５]５００是年４月,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大会召开,提议“各科教授

方法用启发自动的教授,趋重实用.小学校中或用单级教授,或行二部教授”[５]５１６Ｇ５１９.上

述政策措施为清末民初教学论教材的译介与编写提供了制度保障,促进了教学论教材数量上的

繁荣.

一、教学论教材概况

现代教学论研究学者董远骞在«中国教学论史»中描述:“从本来意义上说,教学论史应该研究

教学理论,即由概念、规律、原则、方法等按照一定逻辑关系组成的抽象体系.这种教学理论,在我

国近代称为教授学、教授法、普通教学法、教学法、教学原理等,在现代则称为教学论,它是在教学实

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形成并逐步发展的.”[６]２清末民初,我国教学论教材主要以“教授学”(侧重

教学原理知识)和“教授法”(侧重教学方法介绍)的形式出现.下面拟从教材数量和教材类型两个

方面来探讨该时期教学论教材发展的概况.

(一)教材数量

２０世纪初,教科书的译、编呈现出无组织性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很多教师曾自编教授法讲

义,这些教材由于使用时间极短、数量很少而未能保存下来.因此,目前国内缺乏早期教学论教材

的统计数据.据有关专家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１４年间,从国外引进的教育学书目数为１１９本,教育学

共引进４７本,教授学和教授法共引进３１本,教授学教材的引进数目位居第二”[７].“１９０１－１９１５年

间,中国教学论教材总数约为１２０本,其中译著为４８本(教授学译著７本,教授法译著４１本),国人

自编的教授法著作约为７２本(教科书的连册数,同本教材的再版数,在此只能算一本教材)”①.

１９０１年１１－１２月,«教育世界»第１２－１４号连载了日本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这是“从国外传入

中国的第一本教学论教材”②.嗣后,国内出现教授学(法)教材译、编的“繁荣期”.在２０世纪最初

的１５年间,根据教材传入的数量,笔者拟分为两个阶段: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８年间,教授学(法)教材为５３
本,其中教学论译著为３８本,约占该时期教授学(法)总数的７２％;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５年间,教授学(法)

①

②

参见:平心编生活全国总书目[M]北京:生活书店,１９３５:２０３Ｇ２２６;北京图书馆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９)社会科

学(总类部分教育类)[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５３:２１２Ｇ

２１４;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５４:９５Ｇ１０２,等等
参见:候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２０世纪上半叶为中心[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８;董远骞 中国

教学论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２;周谷平 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６;金林

祥编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１;王坤庆２０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 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２;郑金洲、瞿葆奎编中国教育学百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６,等等



教材为６７本,其中以国人编写的教授法教材为多,其数目为５７本,约占该时期教授学(法)总数的

８５％,每年出产的教材数目约为８本(其中不包括译著本)①.从两阶段教材的数量看,在第二阶

段,国人编写教材的数量超过第一阶段教材引进的数量,该阶段也成为国人编写教授学(法)教材的

“繁荣期”.而国人编写的“教授法”(学科教授法)教材数量比“教授学”教材数量多.在教学论发展

初期,因缺乏对教学理论知识的了解,国人更多地编写教学应用方面的教材,即教授法(学科教授法)
方面的教材.这也导致了清末民初国内“教授学”教材数量“贫乏”而“教授法”教材“繁荣”的局面.

(二)教材类型

１ 翻译教材与自编教材

从译著来源看,主要来自于日本(４４本)、德国(１本)和美国(３本).如:(德)«威尔曼氏之教化

学»(«教育丛书初集»,教育世界出版社,１９０１年);(美)«巴嘉士之统合教授论»(«教育世界»,第９９
－１０２号,１９０５年);(美)耳哈著,罗子黑翻译的«儿童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年);(美)梅
真耐(J．Merrill)著,亮乐月翻译的«婴孩学堂教授法»(广学会,１９１４年).从国人自编的教授学(法)
教材看,包括编译教材和编著教材两类.编译教材主要是直接翻译国外的教授学(法)教材,在翻译

过程中,作者对内容和教材编写体系结构有所取舍,以符合国内教学实际;而编著教材,主要是指作

者在借鉴国外教学论学科体系结构、知识内容及编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实际教学情况编写而

成的教材,这类教材更加适应当时国内教学的需要,成为中小学及师范教育教科书的主要来源.

２ 教授学和教授法(学科教授法)教材

如前所述,１９０１－１９１５年间,教学论教材主要以“教授学”和“教授法”(学科教授法)两种形式

存在.译著本教授学教材主要包括教授法原理、小学教授法、儿童教授法、中学分科中的理科和实

科教授法教材,而学科教授法主要指算术、地理、历史、化学、图画、博物学、唱歌和小学国文科等科

目教材.而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教材一般作为小学和师范类的教授法教材,其内容主要包括教授

法原理和各科目的教学方法,而学科教授法主要是关于初等国文、修身、珠算、历史、女子修身、初小

算术、小学格致、识字、小学作法(劳作)、体操、地理、手工等科目的教授方法.

３ 单级教授法(复式教授法)教材

从国人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数量看,单级教授法和复式教授法教材编写也是该时期的一个显著

特点.单级教授法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教育,为解决偏僻地区学龄儿童少、师资及设备缺乏

的问题而尝试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１９０９年,俞子夷、周维城、杨保恒三人去日本考察单级教授

法,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培养单级教授教员并推广该方法.在向全国推行单级教授

法的过程中,教材也成为介绍和推广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的重要载体.“单级只是编制形

式,教法实质仍不外乎日本通行的那一套所谓赫尔巴特的五段法.”[８]４７０

４ 各级教授法教材

从译著本教授法教材内容看,包括儿童教授法、小学教授法和中学教授法三级教材内容.而国

人编写的教授法教材内容主要是关于小学教授法和幼儿教育,中学教育并未引起国人重视.该时

期,除小学教育引起国人重视外,幼儿教育也逐渐引起国人关注,并出现译著和编写教材.如,(美)
梅真耐(J．Merrill)著,亮乐月翻译的«婴孩学堂教授法»(广学会,１９１４年);徐傅霖编的«中华幼稚识

数教授书»(中华书局,１９１４年);庄庆详编的«幼稚作法教授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年);寿孝天编的

«幼稚识数教授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年)等.

① 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９)社会科学(总类部分教育类)[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２Ｇ

１４２;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５４:９５Ｇ１０２;候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２０世纪

上半叶为中心[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２;周谷平 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３;

郑金洲、瞿葆奎编中国教育学百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等等



三、教学论教材框架结构及知识要点分析

(一)教学论教材框架结构

“教授学”教材框架结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总论(教授原理)—分论(各科教授法)”的结构形

式;另一种教材框架结构主要以“目的—材料—方法”的形式出现.第一种结构形式的“总论”部分

主要介绍教授学原理,包括教授之目的、教授之种类、教授之方法、教授之内容、教授之意义等;而
“分论”部分主要介绍当时中小学开设的算术科、历史科、地理科等科目的教学方法,如多田房之助

的«教授指南»(东京并木活版所,１９０２年)和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年).
第二种结构形式的内容主要包括教授之定义、教授之目的、教授之材料(教材的选择、教科之选择)、
教授之方法(次序、形式、言行、用具、原则)等.这种结构内容又有其细微之处:对教授材料的论述

主要从教科和教材两方面进行阐述;教授方法从教授之次序、教授之形式、教授之言行、教授之用具

和教授之原则方面概述或者直接论述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授法”,如长谷川乙彦的«教授学原

理»(«教育世界»１９０５年２－３月,第９３、９４、９５号)和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上海时中学社,１９０３
年).其中,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是国人早期编写的一本教授法教材[１].该著作结构不甚明显,
全文没有绪论、总论或分论之分,但细究全著内容,其框架结构仍为“目的—材料—方法”形式.这

种框架结构也许是基于以下因素考虑:首先,这是国人自编的第一本教授法教材,缺乏编写经验也

没有可供借鉴的国内教本;其次,这种结构安排也许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一是我国的教授法,
而非外国教授法;二是国民教授法,而非个人教授法;三是活用教授法,而非死煞教授法”[９]４.作者

也许正是抱此目的,希望在借鉴国外教材体系结构及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编写适合本国国情的

教学论教材.从主观上来看,«教授法通论»的作者试图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教材编写结构,但由于

各方条件的限制,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译著的影响,这也是早期教材编写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教授法教材结构大致以“总论—分论”的形式和直接以“分论”的形式介绍各学科教学方法.前

者主要以译编教材为主,如东基吉的«小学教授法»(«教育世界»第３５、３６号,１９０２年)和佐藤善治

郎的«实验小学教授法»(«直隶教育杂志»第６、７、８、９期,１９０５年７－８月);后者主要以国人自编的

教授法教材为主,这种结构形式又有不同之处,有直接论述各学科教学法的,如周维城«实用各科教

授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１５年),也有在论述各学科教授法的基础上,还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复

式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和二部制进行论述的,如钱体纯的«教授法»(本科用师范学校新教科书,上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年).这说明,当时国人不仅重视对各学科教学法的介绍,而且也开始注意方法

论的介绍.
总体看来,该时期教授学(法)的编写框架结构总体变化不大,即大致遵循“总论(教授学原

理)—分论(各科教授法)”和“分论”(以章节的形式论述教授学原理或各学科教学方法)的编写结

构.其中,译著本教授学(法)教材的编写结构总体趋于稳定,而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编写结

构有所变化,这是学科发展初期,国人对教材编写的一种有益探索.教材编写内容和结构以模仿为

主,但也根据本国教学情况进行适当的改变.因此,该时期译著本和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
在框架结构及内容总体趋同的情况下,又有一定变化,呈现“同中有异,以同为主”的特点.

(二)教学论教材知识要点分析

知识承载于文本.在近代中国,教学论虽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它作为“一种门类”的
知识或科目,集中呈现于当时的教授学(法)教材文本之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笔者以汤本武比

古的«教授学»(«教育世界»第１２－１４号,１９０１年１１－１２月)和李步青的«新制各科教授法»(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１４年)为个案来概述教授学原理知识在中国近代教授学(法)教材中的呈现.
汤本武比古,日本长野县人,明治１６年(１８８３年)毕业于东京师范学校,历任文部省编辑局职

员、学习院教授、开发社社长、高等教育会议员.他早年曾于德国留学,深受赫尔巴特学派教育思想



的影响,«教授学»就是受其影响的一部著作.该著共十四章,另附录五个教案和一个附录[１].首

先,作者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小学教师所必备的品质和职业素质,即:有强烈的职业感、忠于职守、重
视纪律、有威信、了解儿童的个性、有耐心、不轻易惩罚学生、对学生要严厉和爱抚相结合等;教师要

懂得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要注意身体健康、通过各种途径来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以便“与世俱

新”、必须进行课前准备、守时、维护学校环境、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等.随之,
作者对“教育”和“教授”的定义进行厘定:“何谓教育,谓欲使未成年者发扬人性固有之禀赋,使其诸

能力俱得完全发达而无所偏倚且使其后来能守本分;教授是以大意言之,为某人欲以知识、技能授

与某人起见,所施故意合式之作用是也.”[１０]“教育”在于陶冶人的品性,“教授”在于传授给人知识

和技能.然后,作者对知识技能的分类、教授的宗旨、教授所具备的八大基本要素(教师、学生、教
学、学习、教材、教学方法、教学宗旨和教案)和教育陶冶品性等内容分别进行阐释.继而作者阐述

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预备、授与、联合、结合和应用)和教授原则.最后一章附录了赫

尔巴特再传弟子莱茵编的教案(古谣、算术、自然科学、物理和历史)(物理教授案系林德遵编)和孔

子五段教授[１].以上教案严格按照莱茵“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排,这些教案均成为清末民初教师

编写教案的原始范本.据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南通师范之学校毕业生.有时则忙于做教案,
教案之工作比作任何文章都难学生编教案时成绩虽称不差,一经日本教师之批评,则无往而不

可指摘可见当时之所谓教法,如斯而已.”[１１]

概言之,该著作主要从教师、教材和教学(教学组织形式、教授原则、教授方法)三大部分内容进

行描述.这些内容也成为国人编写教学论教材的基本内容.该著写作思想主要来源于赫尔巴特教

育思想,如教授所应具有的“兴味”和类化、“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和文末附录的教案.但从其所阐述

的教授原则来看,也受夸美纽斯、第斯多惠等教育家教学思想的影响.
李步青的«新制各科教授法»系国人最早自编的各科教授法著作之一.李步青(１８７８－１９５９),

号廉方,湖北京山县曹武镇人.１９０２年５月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１９１２年入中华书局

当编辑.在此期间,«新制各科教授法»(１９１４年)一著完成.该著以“总论—分论”结构编排,“总
论”部分叙述了教授之要旨、教授之材料和教授之方法三方面内容.作者在开篇中提到“教育之作

用以发达个人身心,养成优良国民为主,论其实施,大体分教授、训练、养护三项.教授的要旨在于

授以知识技能,训练为陶冶情操意志以养成善良之习惯,养护为养育身体以增进健康是也.”[１２]１如

作者在文中所言:“欲达到教授之目的,第一问题当授以如何之材料;第二问题为当用如何方法授

之.”[１２]２并认为教授材料和教授方法之间“两者各有短长,宜相需为用.折中之知识之输入,增进兴

味,使观念永住而不减,斯教授之目的可达也.”[１２]３教授材料分为选择、排列和联合,“材料的选择应

注重生活的需要、陶冶儿童和国民的品性及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需要;材料的排列主要采用直进循

环二环法,即根据教科课程表、教授细目和时间表;而教材的联合在于使儿童学到的知识能秩然而

有系统,就已得之知识整理其旧观念而理会其新受之知识”[１２]９Ｇ１２.在教授材料确定的情况下,要选

择适当的教授方法,作者从“教段、教式和温习”三方面来阐述.对于“教段”,“教材之次序,曰教段.
教段之程式,自海尔巴脱之论断而大体始定.至莱茵氏而大成,所谓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和应用

五段教授法是也就我国近来传播之势言之,有以为比较概括段并于提示段称为三段教授法者.
有于预备之中,提出指示目的一项,特别揭明于课示者.今取最新之式,分为预备、提示、练习和整

理四段.就中以提示、预备为主.此段在实际上理论上皆有正确之研究.而通用于知识教材与技

能教材无一不合者也”[１２]８.在具体教学当中,根据实际情况将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授法”改编

为“四段教授法”(预备、提示、练习和整理)和“三段教授法”(预备、提示和应用).对于“教式”,“教
式为传达教材之方法.即教者之发动与受教者之被动.其形式表现于外者也大体分为注入与启发

两种.注入之式五曰示教曰示范曰说教曰讲演曰解释.启发之式二曰发问曰课题”[１２]１２.对于“温
习”,“俾得联络于既习之事项而生出新意味.其用法有二.一用于授新事项之前一设特别时间以



反复前之所学”[１２]１２.温习的目的在于“领受之知识能确保其记忆,且可养成自学之习惯”[１２]１７.因

此,必须注意温习的方法,“须使儿童观察教材之种种方面,变化教式,俾得联络于既习之事项而生

出新意味”[１２]１２.而分论部分,作者主要从各学科的教学要旨、各学科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各学

科教授之方法、教授用具及教授上之注意要件四方面来阐述,并详细介绍了各学科的教授案例,这
些案例主要根据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而成.最后,作者对单级教授法进行了介绍.

三、清末民初教学论教材的主要特征

清末民初,正值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教学论的初创时期,
但教学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受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影响

由上可知,该时期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的框架结构主要为“目的—材料—方法”的形式,
这种体系结构受赫尔巴特教育“目的Ｇ方法论”影响.从译著内容看,除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之
外,其他教授学(法)著作,如樋口堪次郎的«统合新教学法»(文明书局,１９０３年),“纯粹赫尔巴特

派,各科教法仅及史地理科等部分,五段法最实用此等科目”[８]４７５.此外,如多田房之助的«教授指

南»(东京并木活版所,１９０２年),槇山荣次的«新说教授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３年),长谷川乙彦

的«教授学原理»(«教育世界»１９０５年２－３月,第９３、９４、９５号);神保小虎的«应用教授学»(山西大

学堂译书院,１９０５年),等等,这些教授学(法)著作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阶段”[１].从国人编写的

教授学(法)教材看,如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这是我国自编最早的教授法教材”[６]３２.该书“教授

之方法”章节论述了“教段”,即“依儿童心理之发达而定自然之顺序谓之教段”[９]５.作者认为,教段

有两类,即裴斯泰洛齐的三段法(直观、概念和应用)和莱茵的五段法(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
用),并对两类教段进行比较后,选择适合我国各科教学实际情况的教段,即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

阶段”.此外,其他教授学(法)教材,如湖北留学(师范)生编的«教授学»(湖北学务处,１９０５年),商
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的«教授法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年),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１６年),钱体纯的«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７年)等,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法”的内

容[１].从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中关于“教段”的介绍来看,其形式显然与赫尔巴特学派“五段

形式教学法”有区别,诚如俞子夷回忆:“日本通行的一套,本质虽不出五段法窠臼,但实施方式却不

呆用五段法术语.有些科目,有些教材,很难用五段的框子硬套,似亦有些变通办法,例如有主张四

段者,更有主张三段者.”[８]４７８Ｇ４７９也就是说,“五段形式教学法”传入国内,国人对教学过程进行了改

编,使之符合国内各科教学的实际.但是不管怎样改编,其“基调始终保持不变”[８]１５９.
(二)重教材、教法,缺乏对课程的关注

学界公认,赫尔巴特一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探索符合儿童心理规律的教学理论,研究教师

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的具体过程和方法,在他看来,现代学校教学必须根据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形成

内容丰富的课程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材,在此基础上再形成普遍使用并具有统一形式的教授

方法,这成为贯穿其教学思想和理论的逻辑主线,因而赫尔巴特的教授论原本即由课程、教材和教

法三大块构成,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清末民初,自学制颁布后,政府对课程设置、课程标准、课
程计划等内容进行强制性规定;另外,为适应新式学堂发展需要,国人更多地关注教材、教法知识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种现象反映在该时期国人编写或翻译的教学论教材或译著之中,其中以介绍

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内容的教材数量为多,而相关课程内容却极少涉及.因此,国人对课程研究

的不重视使这段时间的课程理论知识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延缓了我国近代课程论学科的发展.至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因受国内外学界影响,即自１９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一书中提出“课程”(curriculum)的概念并提出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后,课程研究才受到各国学

界重视;１９１８年,美国教育学家博比特(Bobbitt)发表«课程论»(TheCurriculum),标志着课程论正



式成为专门研究领域而受到各国学界关注.受此影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壬戌学制»的颁布,
课程始成为我国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一批从事课程论研究的学者也相继撰写课程论著作.但在

此之前,课程理论及其研究在中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且出现了以教学论涵盖甚至取代课程论的

现象.如上所述,中小学各学科原本是在课程系统开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学科教学论中必然包

含课程理论,但清末民初的学科教学论所关注的重点是各学科的教授方法,而非课程本身的内容.
可以说,清末民初教学论教材研究中缺乏对课程的关注也影响了近代课程论和教学论发展的趋势,
使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美国进步主义教学方法的引进及国人对此进行的教学方法实验,成为该时

期教学论发展的总体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民初国人“重教材教法轻课程”的研究传统有关.
(三)学科教学论初现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性格的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五种道德观念上,即内心自

由、完善、仁慈、正义、公平的观念,他把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分为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三

种.赫尔巴特认为要使知识影响道德品格的培养,学生必须对知识发生强烈的兴趣,从而产生坚强

的行为意志.这种兴趣还必须是多方面的、平衡的,这样道德的培养才能是多方面的、平衡的.所

以教育性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平衡的多方面兴趣,使它们形成思想范围.多方面兴趣分为经验

的兴趣、同情的兴趣、思辨的兴趣和审美的兴趣.赫尔巴特指出教育性教学的条件是必须引起学生

的注意和兴趣.为帮助学生发展能力和培养兴趣,赫尔巴特提出课程体系的设想,即把课程分为历

史和自然科学两大类,主张设置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博物学等课程,这种

课程设置有利于在探讨与解决某些复杂的问题时运用综合的知识,但有些系统性较强的学科,如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在深入学习阶段须有分科教学.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材料的选择与组

织和教学方法的运用均须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可以说,在西方近代教育史上,赫尔巴特率先提出

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课程理论,并形成面向中小学教学的学科教学论.清末民初,学制规定中小学

开设不同科目后,学科教授学(法)研究逐渐引起国人关注.从该时期教授学(法)的教材和译著来

看,主要包括教授学(法)原理和各科教授学(法)两类,其中教授学(法)教材主要是关于普通教学

(法)理论和方法的教材,而各科教授学(法)则是关于各学科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从上述教材结构及其内容看,各科教授学(法)的理论是建立在普通教授学理论基础上

的,前者是各科的指导性学科,而后者是各科的实际应用的学科,但不能以此将前者界定为理论性

学科,后者界定为实用性学科.不管是教授学(法)教材还是各科教授学(法)教材,当时的教材均侧

重于介绍各学科教学的具体方法,而对其理论的论述则相对薄弱,但将学科教授论作为重点内容加

以集中探讨,毕竟使之初具规模,并为日后发展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基础.
(四)初步确定了近代中国教学论的基本内容

从知识结构上看,清末民初教学论教材主要包括教授学原理和教授法原理(学科教授法)两方

面知识,其中教授学原理主要包括教授之目的、教授之意义、教授之方法、教授之原则、教授之用具、
教材之选择、教授之种类、教授之评论等内容,上述内容初步确定了近代中国教学论学科形成的基

本内容.据查阅,２０世纪初国人自编的教授学(法)教材,如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共计十二章:
教授与教育之关系、教授之目的、教授之能力、教科(教学科目)之选择、对于中国之教科、教材之选

择、教材统一之方法、学校全体之统一、教授之方法、学级教授、训练与教授之关系、教授上之注意要

件.该书内容吸收了传统的教育派教学理论和方法(赫尔巴特学派教育教学思想),模仿日本教学

论成分较多.另外,李步青的«新制各科教授法»一书共三编,其中第一编“总论”阐述了教授之要

旨、教授之材料(教材之选择、教材之排列、教材之联络)、教授之方法(教段、教式、温习);第二编“分
论”为各科教学法;第三编为单级教授法(实际上是五段教学法的变式).根据目前学界通用的几种

教学论教材和专著,我国现代教学论主要包含教学的目的、原则、方法、组织形式、媒体(用具)、环
境、评价以及课程等内容;另外,现代教学论研究专家李秉德将“教学论”界定为:“教学论是研究教



学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教学过程及其本质、教学目的与任务、教学原则、
教授与学生、课程设置与教材、教学方法与形式、教学环境、教学评价与管理等等.”[１３]因此,两相比

较,清末民初教学论已包含现代教学论的主要内容,这说明清末民初教学论学科的基本内容和构架

已经初步确定,从而为教学论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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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ftheResearchonTeachingMaterialsbetween１９０１and１９１５

XIAOJuＧmei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InthelateQingDynastyand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from１９０１to１９１５),
coursebooksofteachingmethodologybyJohannFriedrichHerbartwereintroducedtoChinathrough
JapantomeetChinasdemandofteachinginthenewschoolsandteacherscollege．Intranslatingand
introducingthesecoursebooks,somecoursebookswerealsocompiledfollowingHerbertsstructures
andcontents,resultinginaboomintermsofthenumberandthediversityintermsoftypes．Inthis
period,thecoursebooksofteachingmethodologyarecharacterizedbytheinfluenceofHerberts“Five
FormalSteps”model,afocusonboursebooksandteachingmethods,aneglectofcourses,andtheeＧ
mergenceandpreliminaryestablishmentofthedisciplineofmodernteachingmethodology．
Keywords:JohannFriedrichHerbart;pedagogy;teachingmaterials;stagesofteachingforms;the
lateQingDynastyand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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